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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员和劳动报酬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劳动力人口  即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 15 岁及以上的经

济活动人口。指在报告期内能提供商品生产和服务的人员。

包括就业和失业人员。在不同国家，对军人、季节性就业和

兼职就业者处理方法不同。通常，劳动力人口包括军人，失

业人员和首次寻找工作者，不包括家务劳动者、和其他无偿

护理者和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 

就业人员  为一定年龄以上，在特定时期内（一星期或

一天），属于下列类型的所有人： 

（1）有酬从业人员，包括两类：① 正在工作的人，指

在报告期内做某些工作以得到现金或实物形式工资或薪金

的人员； ②有工作岗位但目前不工作的人，指现在有工作，

却在短期内暂时不上班，但同时与工作单位有正式联系的

人。这种正式联系，可以按照如下的一项或多项标准，根据

各国的不同情况予以判断：1）持续领到工资或薪金；2）保

证在暂时的不上班状态终止后返回该岗位，或对返回的时间

有协议；3）在不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该从业者能得到补偿

而无须接受其他工作。 

（2）自营就业者，包括两类： ①正在工作，指在短期

时间内以利润或家庭收入为目的，从事某些工作得到现金或

实物的人； ②拥有企业而不工作的人，指自己拥有企业（如

商业企业，农场，服务性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因特殊原因

暂不工作的人。 

失业人员  在报告期内，适龄劳动人口中的失业者分

为： 

(1)没有工作，即没有得到有报酬的工作，又没有自营

就业的人； 

(2)目前有工作能力，即在报告期内可从事有酬工作和自

营就业的人； 

(3)正在寻找工作，在最近特定时期已采取具体步骤寻求

有酬工作或自营就业的人。这些具体步骤包括：在公共或私

人职业介绍所登记；向雇主提出就业申请；在工地、农场、

工厂大门外、市场或其他聚集地寻找工作；通过报纸刊登广

告或应聘；寻求亲友帮助就业；寻找土地、厂房、机器或设

备自己创业；筹集资金；申请许可证和执照等。 

失业率  反映了失业的严重程度。失业率是参考期内

（一般是特定的一天或一周）特定分组的失业人数和同一时

间该组就业、失业人数之和相比得出的。 

收入  定期以现金或以实物形式支付给雇员的报酬，包

括对雇员工作时间、完成的工作量和未工作的有酬时间（如

年休假，法定假日）支付的劳动报酬。收入不包括雇主为雇

员支付的社会保险、养老金缴款以及雇员因此得到的收益，

也不包括解雇和辞职时加发的工资。 

劳动成本 指雇主在雇用劳动力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包

括向雇员支付的工作报酬，为雇员未从事工作的时间支付的

报酬，奖金和赏金，食品、饮料和其他实物费用，雇主负担

的雇员住房费用、社会保障费、职业培训费、福利费及其他

各项支出，如工人交通费、工作服费用、招工费和被作为人

工成本的税金。 

 


